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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川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川安办发〔2026〕2号

淄川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调整充实淄川区 2026 年度非煤矿山
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和包保责任清单的通知

各包保责任有关单位，各包保责任人，各有关镇办，各非煤矿山

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省安委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

实施意见》（鲁安发〔2024〕8 号）、省安委办《领导干部包保

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及驻点监督人员重点检查内容的规定（试

行）》（鲁安办函〔2024〕22 号）要求，现对我区 2026 年度非

煤矿山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和包保责任清单以及包保工作要求、内

容进行调整充实并更新公示。

一、非煤矿山包保责任制相关上级文件要求

省安委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鲁安发〔2024〕8号）规定“矿山属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党政



— 2 —

主要领导要定期研究矿山安全生产工作，每年至少下井检查1次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建立政府领导安全生产“职责清单”和

“年度任务清单”。认真落实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领导干部包保煤

矿、金属非金属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包保领导每季度

至少到地下矿山井下、露天矿山和尾矿库现场督导检查1次，研

究解决包保矿山安全生产重大问题。”

二、非煤矿山包保责任人主要工作内容

各包保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

任制规定》以及省相关规定开展包保工作，主要任务有：

（一）指导、督促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

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要求，深化思想认识，解决意识观念问题，

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，提高安全生产能力和水平。

（二）指导、督促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安

全生产的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

员会印发<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>

的通知》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

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《山东省人民政

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

安全事故的硬措施>的通知》和各级党委、政府有关安全生产的

工作要求，从根本上消除隐患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、从根本上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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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事故，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。

（三）指导、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

识和极端认真负责的担当精神，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

任。定期与企业主要负责人、一线员工等开展谈心谈话。推动企

业建立健全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，

加强全员安全文化建设，打通责任落实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（四）《领导干部包保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及驻点监督人

员重点检查内容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（鲁安办函〔2024〕22 号）

规定检查内容。

（五）指导、帮助企业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

为企业安全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。

（六）需要纳入安全包保的其他工作要求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

述精神，深刻理解建立落实领导干部安全包保责任制的重要意义。

区级包保领导干部应每季度至少到包保地下矿山井下、露天矿山

现场督导检查 1 次，镇级包保领导干部应每月至少到包保地下矿

山井下、露天矿山现场督导检查 1 次，研究解决包保矿山安全生

产重大问题。有关部门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做好包保相关记录，

留存非煤矿山包保日志（参考附件 5）。

（二）各安全包保责任人要采取宣贯培训、调查研究、谈心

谈话、现场检查、暗查暗访、跟踪督办等方式，必要时可聘请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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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专家或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配合开展工作，切实履行好安

全包保责任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落实，逐级传导压力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

任，持续加强安全投入、安全培训、基础管理、应急救援等工作，

把压力层层传导到一线职工，真正形成企业上下齐抓共管的局面。

附件：1.淄川区2026年度地下非煤矿山日常安全监管主体

和包保责任清单

2.淄川区2026年度露天非煤矿山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和

包保责任清单

淄川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           


